

北京市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项目申报书
（海外纠纷已结案）
                               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公章）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北京市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中心制
二○二五年

	一、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注册时间
	

	注册地址
	
	所在区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法人代表
	姓名
	联系电话
	传真
	E－mail

	
	
	
	
	

	项目负责人
	姓名
	联系电话
	传真
	E－mail

	
	
	
	
	

	注册登记类型
	
	产业类型
	

	企业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事业单位   

	注册资金
	
	含外资比例
	％

	职工总数
	人
	研发人员
数量
	人

	企业资质
	□北京市知识产权试点单位  □北京市知识产权优势单位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老字号企业
□北京市数字经济标杆企业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独角兽企业               □北京市隐形冠军企业
□其他资质，具体为：                                                                                      
                                                   


	优先援助
情形
	（选填，需后附证明材料或说明）
中小企业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和优势企业
北京市知识产权试点优势单位

	企业
知识产权
情况
	【填写说明】（填写时请删除填写说明）
包括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制度建设情况；国内和海外知识产权布局情况，国内和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及处理情况等。




	二、申请维权援助的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情况

	纠纷国家/
地区
	美国  德国  法国  英国  日本  韩国  印度  
巴西  俄罗斯  土耳其  澳大利亚  其他             

	涉及权利类别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工业品外观设计
商标        地理标志        其他        

	涉及纠纷类型
	知识产权侵权纠纷    商标有效性纠纷     
知识产权许可纠纷    知识产权权属纠纷
海关知识产权纠纷    展会知识产权纠纷           
电商知识产权纠纷    其他（请填写）        

	纠纷主体地位
	纠纷发起方
纠纷应对方

	纠纷对象类型
	竞争对手 非专利实施实体（NPE）高校或研究机构  
个人     其他（请填写）                                

	涉及领域
	机械  电学  通信  化学  光电  医药生物
其他（请填写）                                        

	是否属于
重大疑难纠纷
	是：影响本市产业发展
主体复杂或集体应诉
涉案金额特别巨大（超过500万元人民币）
波及范围较广
涉及适用国际条约争议
其他（请填写）                             
否

	纠纷或事项
是否属于重点项目范围
	（选填，需后附证明材料或说明）
是：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两区”建设
否

	项目涉及
纠纷情况、应对举措
及处理结果
	【填写说明】（填写时请删除填写说明）
详细阐述在应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过程中解决的突出问题，采取的主要做法、工作举措、应对方法、法律分析创新方法等不超过2000字，超过部分可作为附件。
























	在纠纷发生地所具备的处理该纠纷的权利基础情况
	





	获得有利
结果类型
（可多选）
	作为发起方：
司法判决、行政裁决、仲裁裁决中明确认定侵权行为成立，或核发临时或永久禁令
司法判决、行政裁决、仲裁裁决中主要主张获得支持的
行政裁决中作出排除令、疑似抢注商标不予注册或宣告无效等有利决定
调解或和解协议包含侵权方停止侵权、支付赔偿金或达成许可使用条款等实质性权益保障内容
在展会、电商等公开场合通过平台投诉、行政或司法程序成功令侵权产品撤展、遮盖或下架，或后续诉讼或仲裁中确认侵权成立的
海关扣押没收侵权货物，侵权产品被销毁，或侵权方受到其他行政处罚或被提起刑事诉讼的
其他能够证明纠纷取得有利结果的（例如国际组织或机构确认、公开媒体报道、行业声明、网站关停事实等）
其他（请注明）：                                                                                      
作为应对方：
司法判决、行政裁决、仲裁裁决中驳回原告方诉求，或裁定不构成侵权，或原告方撤诉/撤回处理请求；
司法判决、行政裁决、仲裁裁决中强烈削弱对方主张（例如大幅降低对方主张判赔额或使对方放弃部分诉求、限定商标许可范围、最终裁判结果较之诉讼请求区别较大等）；
行政裁决中作出终止调查、维持申请人专利权或商标权有效、商标核准注册等有利决定；
调解或和解协议未载明侵权事实或实质性不利条款；
展会过程中产品未被撤展、遮盖或下架，电商被投诉后申诉成功，或后续诉讼或仲裁中确认侵权不成立的；
海关解除扣押，证明货物合法来源，未予行政处罚，或减少经济损失的；
其他（请注明）：                                                

	纠纷应对
成效情况
	对企业的影响
	经济影响：                    万元人民币

	
	
	市场份额影响：      





	
	对所属行业的影响
	





	
	其他影响
	





	项目可产生的公共服务
成果
	【填写说明】（填写时请删除填写说明）
简要说明可向社会公开的国别知识产权制度研究、纠纷分析报告、产业分析报告等，具体内容以附件形式附后。















	三、申请维权援助的具体请求

	维权援助
资金额度
	【填写说明】（填写时请删除填写说明）
请参照申报指南第三项“申报及评审流程”中“（五）援助金额的确定”部分进行测算。

申报金额：        万元人民币

	
	[bookmark: _GoBack]申报援助金额明细表
经费类型仅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公证费、调查费、鉴定费、检索分析费、咨询费等合理维权支出，不得包括设备购置费、人员工资、差旅费、招待费等费用支出。

	
	序号
	经费类型
	应对成本
金额
	申报金额（申报金额的总额不超过应对总成本的50%）

	
	1
	诉讼费/仲裁费
	
	

	
	2
	律师费
	
	

	
	3
	公证费
	
	

	
	……
	调查费
	
	

	
	
	鉴定费
	
	

	
	
	检索分析费
	
	

	
	
	咨询费
	
	

	
	小计
	
	

	其他财政来源资金投入额度
	万元人民币

	四、辅助材料清单

	【填写说明】（填写时请删除填写说明）
    按顺序列出本申报书提交材料的清单，包括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机制制度情况、海外纠纷材起诉、应对及已处理完毕的证明材料、纠纷应对已取得有利结果的证明材料、符合优先援助条件的证明或说明材料、已产生的维权成本财务凭证、可产生的公共服务成果等。
其中纠纷应对已取得有利结果的证明材料可参考《北京市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项目申报指南》-四、申报材料、装订要求及主要指标说明-（三）《项目申报书》涉及的主要指标说明。
列入辅助材料清单的所有材料需附后，其中非中文材料应当提交中文译文或中文摘要。
1.
2.
3.
4.
……







	申请单位
意见
	本申请单位承诺：
1.所提供的各项材料均真实有效，在申请日之前3年内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黑名单或存在其他失信行为，并自愿承担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引起的一切后果；
2.我公司承诺申请项目涉及的应对资金已经未获得市级同类援助或者奖励，对于北京市海外知识产权保险等项目财政资金已涵盖的部分已在计算纠纷应对成本时予以扣除；
3.我公司承诺对申请援助项目涉及知识产权纠纷在不损害公司商业秘密的前提下，提供维权经验、案例研究等成果等向社会公开及供他人无偿使用。

负责人（签名）：         申请单位（盖章）：


                                2025年    月    日

	注册地所在区
知识产权
管理部门
初审意见
	（请填写是否同意。如通过“北京市政务服务网”申报，无需填写此栏；初审通过的，由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通过审核系统直接推送至北京市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中心）






         初审单位（盖章）：
                                2025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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